
s ^ l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

关于召开机动车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

工作会的通知

重型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 

环境保护部将于2016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机动车（含非道路移动 

机械，下同）环保信息公开制度。受环境保护部委托，我中心承 

担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的具体工作。现拟定于2015年 1 2月 18 

日上午召开信息公开工作会议，会议主要对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 

的要求、内容和操作流程等相关问题进行讲解。会期半天，届时 

请你单位派相关负责人员参加。

一 、 会议时间：2015年 12月 1 8日上午9 点- 1 2点

二、会议地点：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（地址：北京 

朝阳区北辰东路18号，联系人：陈 亚 楠 17701205452 [注：客 

房每间夜460元含早餐])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羊坊8号 电话:010-84934896传真:010-84926554 
邮编：100012 http://www.vecc-mep.org.cn

http://www.vecc-mep.org.cn


三、联 系 人 ：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张亚 

联系方式：010-84911177 18601298050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(一）与会代表交通、食宿费用自理，此次会议不收取任何

费用；

(二）请将会议回执（见附件）于 2015年 1 2月 1 1日下班 

前传至机动车中心；

(三）酒店订房截止时间：2015年 12月 1 1日下午6 点；

(四）因参会单位多，会场有限，请每单位安排最多不超过

2 人参会。



附件:

会 议 回 执

单 位

部 门 姓名

职务/职称 联系电话

E-mail

企业产品类别

轻型汽油车（ ）、轻型柴油车（ ）、 

重型自产整车（ ）、

重型二类底盘改装车（ ）、

重型三类底盘改装车（ ）、

装用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（ ）、

装用汽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（ ）、 

车用发动机（ ）、

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（ ）、

小通机（ ）、摩托车（ )

备注

注：
1 . 请于2015年 12月 1 1 日下午下班前将回执以邮件及传真方式反馈我中心

传真：010-84926554 邮件：huiyi@vecc_mep.org.cn 
2 . 请在相对应的产品类别后打V


